
中国乡镇企业协会团体标准

《特色农家菜基本要求与认证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

（2024－2035年）》，提出的大力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丰

富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品。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乡村休闲分

会提出编制《特色农家菜基本要求与认证规范》团体标准的

计划，由中国乡镇企业协会批准立项。

（二）参与单位

标准编辑起草参与单位：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中国乡镇

企业乡村休闲分会、湖州师范学院、浙江农林大学、河南农

业大学、北京市壹度创意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北京普惠智行

咨询有限公司、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规划设计研究院、百色学

院、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三）主要起草过程

本标准的研究及编制历经以下几个阶段：

1.预研阶段

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组织部分会员单位自 2025年初开始，

通过走访部分地区乡村民宿、休闲农园、休闲农庄和乡村土



菜馆等经营主体，探究发展瓶颈，研究行业痛点，拟编制《特

色农家菜基本要求与认证规范》开展相关认证工作。

2.成立编制小组

2025年 3月，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乡村休闲分会牵头组建

由湖州师范学院相关专家组成的编制研究团队。

3.开展调查研究

2025年 4-6月期间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一是召开座谈研

讨会。组织休闲农园、休闲农庄、乡村民宿、乡村餐饮业等

领域相关经营管理人员和专家学者开展座谈研讨。二是查阅

资料。收集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认真研读分析国家相

关政策和文件。三是考察调研。考察调研特色农家菜发展情

况，收集了大量的实际工作资料。

4.立项阶段

2025年 7月，中国乡镇企业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针对

本标准进行了立项评审。立项评审专家全票通过本标准立项，

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5.编制初稿阶段

2025年 7—11月，在对标准编制的参考、引用资料进行

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本标准起草的大纲，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了《特色农家菜基本要

求与认证规范》标准草案。标准编制小组通过多次内部沟通



研讨，在反复讨论基础上修改形成了本标准的初稿。

（四）主要起草单位、人员

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中国乡镇企业乡村休闲分会、湖州

师范学院、浙江农林大学、河南农业大学、北京市壹度创意

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北京普惠智行咨询有限公司、江苏省农

业科学院规划设计研究院、百色学院、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

院。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曹广明、刘纪昌、李小兵、吴霖刚、

王俊男、张建国、于基隆、荣振环、易能、许明慧、郭明、

范文宇、崔会平、王震、李志强、余小领、黄晓丹、辛欣、

梁超。

二、制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一）原则。本标准制定遵循科学性、统一性、协调性、

适用性、一致性及规范性、引领性等原则。科学性，循序农

产品生产种植规律；统一性，与国家现行的法规及规范相统

一；协调性，制定标准的过程中，征求各方意见协调统一修

改；适用性，本标准对特色农家菜的基本要求和评定具有一

定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一致性，标准制定与国家现行法律法

规一致；规范性，严格按照 GB/T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

编写；引领性，出于示范引领的考虑，本标注在吸收相关标

准的基础上，适度提高要求，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二）依据。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1.1-2020 给出的规



则起草，结合特色农家菜实际情况，设计制作了《特色农家

菜基本要求与认证规范》，主要依据 GB 31654-2021 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GB/T 27306 食品安全

管理体系 餐饮业要求、GB/T 13391 餐饮企业的等级划分和

评定、GB 31652 即食鲜切果蔬加工卫生规范、GB 31621 食

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等标准内容进行编制。

三、标准主要条款说明

1.术语和定义

主要对特色农家菜基本要求与评价、认证过程中需要遵

循的术语和定义进行明确描述。

2.基本条件

团体标准《特色农家菜基本要求与认证规范》的制定以

提升特色农家菜规范取材、科学烹制和用餐服务为原则，建

立统一的特色农家菜质量评价体系，规范行业有序发展，注

重特色传承、强化联农带农，助力全面乡村产业振兴。特色

农家菜要立足乡土食材,充分发挥特色烹制记忆，保护和弘扬

地方农特产品，提高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水平，促进农业增收

增效，推动当地乡村产业振兴。

3.认证指标

从菜品要求、场所要求、服务要求和认证规范等方面提

出相应要求。

4.认证评定分值



（1）认证标准

根据评定菜品的命名、取材、制作、风味和用餐场所要

求、服务要求等方面进行评定，评定结果良好即可通过认证。

（2）评定分值

总分 100 分，达到 85 分以上即为良好，达到通过认证

要求。

5.评定程序

（1）申请

评定采取自愿原则，由申请单位向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乡

村休闲分会提出申请，并提交特色农家菜认证申请表及相关

材料。

（2）受理

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乡村休闲分会接受申请单位申请表

及相关材料后，在当年的评定流程时间内完成评定的准备和

现场复核、抽检工作。

（3）公告

由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乡村休闲分会于当年指定时间在

指定网络媒体上进行公告，接受社会和公众监督。

（4）颁发标志牌

公告期满，通过评定的单位，由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乡村

休闲分会颁发标志牌和证书。

四、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在研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五、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文

件的规定，并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领域的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和部分省市的地方标准。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

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如在本标准发布之后的执行过程中，有新颁布的法律法

规和强制性标准与本标准冲突的地方，本标准应及时修订完

善。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一）贯彻本标准的要求

本标准性质为团体标准，由中国乡镇企业协会发布，作

为推荐性标准贯彻与实施。

（二）保障措施

1.组织措施

标准发布后，由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乡村休闲分会同有关

部门和提出单位，成立标准宣贯小组，负责组织开展本标准

的宣传和实施工作。

2.技术措施

通过有关媒体发布、公告标准信息，组织撰写标准宣贯

材料，扩大影响。对《特色农家菜基本要求与认证规范》团

体标准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及时解决实施中的问题。并



通过问题的反馈，对标准进行修订和完善。

七、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特色农家菜基本要求与认证规范》标准起草小组

2025年 12月 30日


